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计算机实训室管理制度

计算机实训室是学院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为了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提高我校计算机机房的管理水平，能长久、有效、充分的利用软硬件资源，

延长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寿命，同时为保证计算机安全运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让教师、学生能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工作、学习，经学院相关部门仔细研究，特制定

以下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管理条例要求所有教师和学生严格遵守认真执行；

第二条 教学计划内的学生上机须在学期前将上机计划交教务处及信息中心审核；

第三条 非教学计划内的上机，由信息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上机时间；

第四条 进入机房必须保证手、脚干净，机房内必须保持安静、清洁、严禁嬉闹；

第五条 外来无关人员，不得擅自进入计算机实训室；

第六条 机房管理实行专人负责制；

第七条 对违反规则者，视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视后果

轻重给予相应处罚。

第二章 学生上机守则

第八条 上机前准备好上机时所需的一切物品：书、笔、纸等，不准带与上机无关

的东西如食物、水果、饮料、口香糖等进入机房，更不能带镊子、钳子、改刀等工具进

入机房，也不能将任何物品放在主机、显示器等微机设备上；

第九条 上机前检查手脚是否干净方能上机；

第十条 学生应在上机前提前五分钟有秩序的进入规定机房上机，并保持安静。上

机期间，不得擅自离开机房；如需暂离机房必须向老师请假，获准后方可离开；

第十一条 按时上下机，教学上机时非本班学生一律不得进入；

第十二条 进入机房后必须对号入座，服从指导教师和机房管理员的调配，不得擅

自调换座位；学生上机如确有原因需更换机器，必须征得教师同意后按指定位置上机；

第十三条 保持机房安静、整洁。机房内不准大声喧哗，不聊天、嬉笑、打闹和做

与学习无关的事情；



第十四条 机房内严禁吸烟，不随地吐痰，不吃东西，不乱丢垃圾，不准在桌、椅、

墙壁上乱涂乱画；

第十五条 不可野蛮操作计算机，如用力敲击键盘、鼠标等；

第十六条 不得利用电脑或其他信息技术散布诽谤、攻击他人的言论和损毁他人的

声誉；

第十七条 不得利用电脑或其他信息技术散布不当言论，影响学校声誉或扰乱学校

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

第十八条 不得在机房收看、复制、传播淫秽物品，不得浏览、制作黄色网站、网

页，不得利用互联网传播黄色淫秽影片、图片、文章；

第十九条 爱护机房设施，爱护公物及他人的物品，不乱摸乱动，不准击打室内的

桌凳、机器、地面、墙壁等；严禁动用机房内的其它设施，未经允许不得改动或移动机

房内的电源、空调、机柜、交换机、多媒体设备等；不得碰动机器后的网络电缆线、电

源线、电源插座；严禁私自拆卸配件、更改设置参数、添加口令、删除文件；

第二十条 如遇计算机和其它设备发生故障损坏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向指导教师

报告，听候机房管理员安排；

第二十一条 上机结束后，应将座椅摆放整齐，做好机位周围的清洁工作并离场。

第三章 学生上机违纪处罚条例

第二十二条 不遵守《学生上机守则》视为违纪行为，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如下

相应处罚：

（一）情节轻微者，记录该生行为并批评教育；

（二）损坏公物者，记录该生行为并要求其按照原价赔偿；

（三）屡次违反规定者，取消该生上机资格，情节严重者将给予警告处分；

（四）对于违反第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情节严重者将给予开除学籍

处分；

第四章 机房管理员守则

第二十三条 管理机房内的所有设备；



第二十四条 根据课程安排和上机实验要求，提前十分钟打开门，做好上机前的一

切准备工作，保证学生准时上机；

第二十五条 开启稳压电源，检测电压稳定正常时，方可打开服务器，确保用电安

全；

第二十六条 注意检查机房的工作环境（温、湿度），机房内做到清洁、通风。上

机过程中，随时观察机房设备运转情况，遇电压不稳等特殊情况，应果断采取措施，不

得强行开机。下班后，应对机房进行安全检查，切断电源，关闭门窗；

第二十七条 未经信息中心领导同意，不得擅自接纳他人进入机房，不得擅自把软

件等资料外借；

第二十八条 机房钥匙由管理员一人专管，不得转交他人；

第二十九条 协助指导教师做好学生上机指导工作，组织并督促学生进行机房卫生

扫除，并监督上机人员正确使用设备，对违反各项制度的行为有权制止并向领导反映；

第三十条 指导和培养学生管理员对机房进行维护和管理；

第三十一条 整理各位指导老师对机房工作的意见，并向领导汇报；

第三十二条 不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如有特殊情况需要离开，要先请假待作出安

排后，方可离去；

第三十三条 机房管理人员应该在上课后十分钟内及下课前五分钟对各个机房进

行巡视，及时处理和记录所出现的问题。如确实无法当场处理的，应及时通知相关负责

同志；下班前仔细检查电源、门窗、防盗装置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第三十四条 加强对电源设备、机器设备和网络设备的巡视，做到勤问、勤看、勤

听、勤摸、勤闻。遇有故障时应及时处理，同时要将处理结果，发生故障的原因作详细

的记录，重大设备事故应保护现场，及时向领导汇报；

第三十五条 经常保养维护机房设备，及时排除设备故障，不能排除的疑难故障应

及时上报领导，保证机房上机实验教学的正常开展；

第三十六条 建立机房硬件和软件的财产登记制度，做到帐帐相符，帐物相符；

第三十七条 搞好软件管理，谨慎使用外来软件，禁止使用游戏盘；

第三十八条 外来人员使用机房或机房设备外借，必须经领导同意，由责任人根据

安排具体经办；



第五章 计算机上机指导教师守则

第三十九条 指导教师应严格在规定时间、规定机房上机；

第四十条 对初次上机实习的学生进行上机注意事项及相关制度的教育；

第四十一条 按教学计划排定的课程，明确实验内容，耐心指导学生上机，及时解

答学生疑问；需更改课程的，提前与教务处和信息中心联系；

第四十二条 指导教师必须提前五分钟在机房门口等候学生进机房，检查学生是否

带违规学生上机守则的物品，如有违规者请禁止其入机房；

第四十三条 指导教师应禁止非本班学生上机；

第四十四条 上机时指导教师应提出具体、明确的操作内容和要求，在学生上机操

作过程中指导教师应加强巡视，指导、检查、督促学生进行有关操作，严格执行机房的

管理制度；

第四十五条 上机期间保持机房安静，指导教师应负责维持好机房秩序；

第四十六条 督促学生严格遵守上机守则，及时纠正学生违章操作行为，制止学生

的违纪行为；

第四十七条 需使用多媒体演示设备的教师应提前向管理人员提出申请，有关管理

人员应做好申请、使用情况登记；

第四十八条 学生上机结束前，指导教师应提醒学生整理桌面、放好凳子。指导教

师应在所有学生离开机房后，才能离开机房；

第四十九条 机房的所有设备，所有教师和同学都应当加以爱护。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如需对机器进行拆卸处理，应向信息中心提出申请，经允许后方可进行，工作结束后

应及时恢复原状；

第五十条 教学过程中如遇计算机发生故障时，应及时报告给机房管理员并填写相

关表格；

第五十一条 机房物品原则上一律不外借，如确因工作需要需借出使用的，必须书

面报告并经信息中心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借出；

第五十二条 为能更好使用机房，下课后，请教师认真填写机房使用情况登记表；

第五十三条 因课程需要使用特殊设备或软件，应事先与信息中心协商。



第六章 机房安全制度

第五十四条 计算机机房由机房管理员专门负责，钥匙为管理员所有。按时开关机

房，共同做好防火、防盗、防潮、防尘、防磁、防泄密的工作；

第五十五条 开门时，应检查门窗是否有异常情况，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机房管理

人员在离开机房时，应检查电源是否关闭、门窗是否锁好、有无安全隐患；

第五十六条 保管好机房内所有设备、资料、软盘、光盘和书面文件，机房内的所

有设备和文件资料应由专人负责并登记造册；

第五十七条 非本机房工作人员不经同意不得进出机房，上机人员不得使用与上机

无关的设备。

第五十八条 由于计算机的外部电源采用的是 220V 的市电。如果出现电源故障可

能会引起火灾。因此，在每次开机前，应首先检查与电源相关的各个部件，然后再开机。

离开机房时应牢记关闭电源；

第五十九条 定期检查机房电源、设备，对有故障的设备，不得加电运行；

第六十条 任何人不得将易燃、易爆、易碎、易污染和强磁物品、有毒物品带入机

房，维修动力电源要请电工进行，维修设备必须使用的有机溶液不得在机房存放，维修

设备要及时切断电源，及时排除各种火灾隐患；

第六十一条 严禁在机房内吸烟，严禁带火种进入机房；

第六十二条 机房内应配备消防设备，并定期检查防火设备的有效性；

第六十三条 全体工作人员熟悉室内电器设备安全使用常识，遵守安全制度，树立

安全第一的思想；

第六十四条 全体人员要做到了解火灾的危险性，了解预防火灾的措施，了解火灾

的扑救方法，学会使用消防器材，会处理火灾事故，会报火警。

第六十五条 工作人员应熟悉机器运转正常时的电源、电压值，出现异常现象应立

即关机，在故障未查明之前，不要随意启动机器；

第六十六条 学生不准随意移动计算机设备和打开机箱。机房管理员和辅导教师在

维护计算机的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各种操作；

第六十七条 建立用机登记和故障维修登记记录。



第七章 卫生制度

第六十八条 机房内卫生坚持经常小扫除和定期大扫除的制度，确保机房的干净、

整洁；

第六十九条 每天工作完毕后，要打扫、整理机房；

第七十条 应随时清除机器尘埃和打扫机房卫生，以保证机房整洁和良好的计算机

运行环境。

本制度由发展规划与实训装备处负责解释。

2022 年 8 月 13 日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计算机实训室管理制度

